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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织
机
构
	名称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备注

	
	
	领导机构
	指挥长
	何尚汉
	18277178168
	

	
	
	
	副指挥长
	杨贵山
	15878171177
	

	
	
	日常工作机构
	办公室主任
	白云飞
	15177120333
	

	
	
	联席会议制度
	工作制度

	
	
	
	根据上级要求或需要随时召开全部或部分成员单位会议。

	
	
应急指挥机构
	名称
	职责
	责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经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
	（一）在南宁市人民政府和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防御台风工作的法规、政策和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决定、指令。
（二）制定和修订《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防御台风急预案》。
（三）在辖区内行政区域内有重特大台风灾害发生时，组织召开防御台风工作应急会议，听取有关部门的风情汛情灾情汇报，安排部署防御台风救灾应急工作。
（四）统一指挥辖区的防御台风应急工作，组织相关部门、驻地单位按本预案规定职责对受灾地区进行防御台风救灾。
（五）向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台风灾害和组织灾后处理应急工作有关情况。
	何尚汉
	18277178168
	

	
	
	经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防御台风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传递上级防台风救灾工作指令。
（二）及时了解掌握雨情、风情、灾情和防御台风应急工作情况，并上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为指挥部主要领导提出防御台风决策参谋意见并具体实施防御台风救灾的调度工作。
（三）组织协调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的联系，督促其履行各自防御台风工作职责。
（四）组织开展防御台风应急工作的信息报送和新闻报道工作。
（五）督促辖区各部门、各单位搞好防御台风的准备工作。
（六）处理经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日常工作。
	白云飞
	15177120333
	

	
	成
员
单
位
	名称
	职责
	责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党群工作局
	正确把握宣传导向，及时指导、协调各新闻媒体做好防御台风宣传报道工作。
	谢  頔
	13659601186
	

	
	
	政法办公室
	负责协调公安部门维护台风影响地区的社会治安和抢险救灾秩序，做好重点部位的安全保卫工作，协助组织群众撤离，交警、交通运输部门必要时对防汛部门提出的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确保抢险人员和物资运输车辆优先通行。
	廖军才
	13707879468
	

	
	
	社会事业局
	负责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基本信息，并及时向指挥部及有关成员单位提供详细信息，检查辖区水库等各类防洪工程运行安全；负责指导、协调灾区灾民基本生活安排，协助转移安置群众，负责无自救能力灾民的吃、喝、穿、住等基本生活救助；负责指导农业防御台风和灾后恢复农业生产工作；做好林区防洪和园林树木的加固防护工作，并根据指挥部的要求做好抢险用林木的组织准备工作。
	陈学翔
	13507882818
	

	
	
	财政局
	根据管委会年度的批复预算，及结合经开区财力情况做好经费保障。
	阮仕严
	13977138881
	[bookmark: _GoBack]

	
	
	自然资源分局
	负责指导重大山体滑坡、崩塌、地面塌陷、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勘查和预防工作（水库库区地质灾害的监测、勘察和预防工作，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并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专家和专业队伍提供技术支持。
	龚黎君
	18677103477
	

	
	
	城市管理局
	负责城区排涝工作的组织协调，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内涝区的安全抢护工作，做好路灯、户外广告牌的安全防护和警示等工作。
	刘志国
	18978933030
	

	
	
	卫生健康局
	负责受台风影响地区疾病预防控制，灾民医疗救护和饮水卫生安全保障工作复生产。
	谭先铭
	13877136993
	

	
	成员单位
	名称
	职责
	责任人
	联系电话
	

	
	
	经济发展局
	负责组织和动员辖区工商贸企业做好防御台风抢险救灾物资的储备和供应，并定期向经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报送物资储备情况。
	何卿源
	137078893525
	

	
	
	文体教育局
	负责辖区旅游行业防汛防台风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宣传、检查、加固和关闭旅游景区（点）等安全防范工作，确保游客和旅游单位人员安全。
	卢国彦
	13307868831
	

	
	
	应急管理局
	负责督促、指导和协调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在台风期要特别加强对经开区辖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企业安全度汛工作的监督检查。
	白云飞
	15107720333
	

	
	
	交警十大队
	负责灾区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道路交通工作，如遇紧急超强度台风，负责组织群众撤离灾区
	陈蒸森
	17777118332
	

	
	
	绿港集团
	负责积极联系南宁市供电部门担负本辖区范围内供电工程的运行安全，保障防汛抢险救灾的电力供应；在紧急抗洪时协调供电单位组织一支抢修队伍，及时排除故障保证供电，保证抢险的动力及照明用电。
	龚国强
	18587788118
	

	
	
	其他部门、单位
	其它有关部门均要根据经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抢险指令，无条件地提供服务，配合相关部门共同完成防御台风抢险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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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
处置
	预警

	
	
	经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根据南宁市气象局负责台风的预警，发布辖区的有关信息；社会事业局负责水利工程安全的预警与有关信息发布；城市管理局负责辖区易涝区的预警与有关信息发布；建设发展局、自然资源分局、绿港集团负责协调开展地质灾害、高空建筑设施、城乡危旧房屋等的预警与有关信息发布工作；其他部门做好相关的报警与预警工作；党群工作局组织新闻媒体及时播报预警信息、有关台风与防御台风信息等。


	
	
















应急处置
措施
	条件
	应急处置的具体措施
	备注

	
	
	一般（Ⅳ级）
	（1）经开区防汛办负责人主持会商，研究分析台风可能影响情况。经开区防汛办加强值班，负责人驻守值班室，及时掌握台风动向，将台风信息报告管委会及防汛抗旱指挥部，通报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
（2）指挥部各有关成员单位按照各自的防台风职责，积极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防御重点是受台风影响的水库等防洪工程的度汛安全、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和低洼易洪易涝区的安全防范、学校和旅游景区景（点）等人口比较密集地区的人员安全防范，以及危房危楼、在建工程、临时建筑物、户外广告牌、路灯、供电、通讯、园林树木等防风工作。
	

	
	
	较重（Ⅲ级）
	（1）经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部长主持会商，防汛抗旱指挥机构主要成员单位参加，研究部署防御台风工作。必要时指挥部副指挥长坐镇值班室。经开区防汛办进一步加强值班，密切关注风情、雨情、水情，掌握防御台风情况，研究防御对策，部署有关工作，及时通报成员单位和防御台风重点地区，及时向社会发布台风信息。
（2）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的防台风职责和指挥部的部署要求开展工作，做好本部门防台风工作，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指挥部。各部门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防御区域和已经发生洪涝灾害或险情的镇办，检查指导当地做好防台风工作。
自然资源分局加强对地质灾害易发区的监控；旅游部门适时关闭旅游景区（点）；教育部门通知受台风影响地区学校适时停课；建设发展部门组织建筑工地做好临时建筑物、建筑设备的防风工作；城管做好城市内涝防范和户外广告牌加固工作；园林部门做好园林树木的加固防护工作；民政部门及时组织救助受灾困难群众。
	

	
	
	重大（Ⅱ级）
	
（1）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主持会商，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参加，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御对策。防汛抗旱指挥部进一步了解掌握险情、灾情和台风防御工作动态，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投入防台风工作，并将工作情况报告管委会主要领导。
（2）指挥部副指挥长坐镇经开区防汛办指挥。根据需要，水利、建设、教育、民政、国土、卫生派员进驻指挥部联合开展工作。防汛办及时将防台风各类信息通报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受台风影响地区，通过主要新闻媒体实时滚动播报台风信息，不定期播报汛情；根据需要迅速调运抢险物资并派出抢险队支援抢险。
（3）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的防台风职责和指挥部的部署要求，将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作为本部门的中心任务，积极投入防台风工作。各部门派出工作组或专家组，深入防台风抢险救灾一线，检查指导和协调帮助当地做好防台风工作。
自然资源分局严密监视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易发区情况，及时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水利部门严密监视水库等水利防洪工程的运行情况，加强水库调度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和处理；民政部门做好灾区灾民的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特大（Ⅰ级）
	
（1）经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坐镇指挥，对各项重大防御措施作出决策，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潮，报请市政府部署台风防御和抢险救灾工作，动员组织各方力量投入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
（2）有关成员单位进驻指挥部联合开展工作。加强天气、雨情、水情、潮情、风情、工情和灾情等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加强预警预报，强化防汛防台风工作指导，强化水利防洪工程调度；通过各新闻媒体实时滚动播报预警信息、汛情灾情通报及抗洪抢险行动。经开区防汛办了解掌握重大险情、灾情和由台风引发的其他重大突发事件，组织协调指挥重大险情灾情的抢险救灾工作，必要时，请上级和有关方面支援。
（3）各成员单位将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作为本部门的首要任务，全力投入抗洪抢险救灾。指挥部成立联合工作组，报请由管委会领导担任组长，率队深入抗洪抢险救灾一线指导和协调帮助当地做好抗洪抢险救灾工作。视情况成立现场抢险救灾机构，组织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应急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

	
	
	
（一）队伍保障。（1）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参加防台风抢险救灾的义务。（2）镇政府（街道办）应当组建以民兵为骨干的群众抢险救灾队伍，根据需要可以组建综合性应急抢险救灾队伍。
（二）电力保障。绿港集团应协调电力部门负责防汛抢险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的供电保障，特别要协调电力部门落实大面积停电、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停电及做好抢险现场等电力（自备发电）的应急保障措施
（三）通信保障与信息保障。各通信部门须保证防汛信息网络的畅通，对防汛信息必须优先、快捷、准确传递。经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应协调电信局，按照防御台风的实际需要，将有关要求纳入应急通信保障预案。出现突发事件后，相关部门应协调电信局启动应急通信保障预案，迅速调集力量抢修损坏的通信设施，努力保证防御台风的通信畅通。必要时，调度应急通信设备，为防汛通信和现场指挥提供通信保障。
（四）交通保障。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应制定相应的防汛抢险预案，落实措施保障防汛抢险人员与受灾人员转移运输的安全，对防汛抗旱指挥车给予免费优先通行。必要时实行交通管制，保障防汛抢险救灾的顺利进行。
（五）治安保障。综治办协调公安部门负责做好水涝灾区的治安管理工作，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抗洪救灾行动和工程设施安全的行为，保证抗灾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负责组织搞好防汛抢险、分洪爆破时的戒严、警卫工作，维护灾区的社会治安秩序。
（六）物资保障。1.物资保障：为了夺取应急抢险工作的全面胜利，社会事业局要认真做好抢险物资准备工作。2.物资调拨：（1）指挥部在规定时间内，与指挥部办公室按调出物资的规格、数量、质量进行资金结算，或者重新购置返还给定点仓库储备。（2）指挥部调用辖区其他部门防台风物资的，部门有专门调用程序的，按其调用程序办理；部门没有专门调用程序的，参照辖区防汛物资调用程序办理。（3）当储备物资消耗过多，不能满足抗洪抢险需要时，应及时联系有资质的厂家紧急调运，必要时可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征集。
（七）卫生保障。卫生计生部门负责灾区卫生防疫和医疗救护，预防疾病流行，做好公共场所消毒工作，组织医疗卫生队赴灾区巡医问诊，负责灾区疾病防治、抢救伤员和灾区防疫消毒等工作的业务技术指导。
（八）生活保障。学校、剧院、礼堂、会议厅等公共场所可作为临时防御台风避险场所，安置人员的生活保障由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
（九 ）资金保障。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资金，用于本行政区域内遭受严重台风灾害的单位及工程修复补助。
（十）宣传保障。1.宣传教育：当接到气象部门发来台风信息时，由经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发布通报，以引起社会公众关注，参与防御台风抗洪救灾工作。2.培训：（1）经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防汛抢险技术人员和防汛机动抢险队骨干的培训。（2）培训工作应做到合理规范课程、考核严格、分类指导、并结合实际，保证培训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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